株城管办〔2023〕9号

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2023年3月份城市管理考评重点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

经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决定，现将2023年3月份城市管理考评重点通知如下：

一、考评重点

（一）创建城市管理精细化示范街区工作。

（二）开展城区“十乱”专项整治行动。

（三）城区施工围挡管理专项整治。

（四）开展城区义务植树“三认”活动工作。

（五）城区重点区域城市管理考评工作。
二、考评方法及计分办法

（一）创建城市管理精细化示范街区工作。各区要严格按照《关于创建城市管理精细化示范街工作方案》的工作要求，巩固前阶段精细化示范街工作成果，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考核评价科会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市容环卫管理科、执法监督科、市政管理科、园林绿化管理科、垃圾处置管理科、科技装备科进行考评。根据考评情况在3月份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加减分，验收合格的城区加2分，不合格的城区扣2分。
（二）开展城区“十乱”专项整治行动。各区要开展城区“十乱”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加强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店外作业、乱堆乱放、露天夜市（餐饮）等违规行为整治。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管理科会同考核评价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对整治效果进行考评，其中市容环卫管理科和考核评价科负责抽查考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执法情况考评，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负责日常考评。根据考评情况在3月份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加减分，第一名加1分，第二名加0.5分，第三名不加分，第四名扣1分。

（三）城区施工围挡管理专项整治。各区要加大对施工围挡的管理力度，一是对施工区域不设置和不按标准设置施工围挡、围挡破损及安装不牢固、未安装警示标志、围挡存在安全隐患等情况进行排查，按标准进行整改和更换；二是对围挡周边堆物、污水外流等影响环境卫生的现象和违规设置的商业广告进行清理，按标准规范设置社会公益宣传广告，确保整洁美观；三是严格占破道施工审批，各相关单位切实履行好审批后监管职责，加强巡查执法，建立施工围挡常态化、标准化管理机制。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市政管理科会同市政维护中心进行考评。根据考评情况在3月份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加减分，第一名加1分，第二名加0.5分，第三名不加分，第四名扣1分。

（四）开展城区义务植树“三认”活动工作。各区按照《株洲市城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创建更高水平园林城市 共建共享绿色宜居幸福株洲”2023年城区义务植树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株城绿办〔2023〕3号）的要求，一是要组织本地区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参加认种认养活动，积极发动社会各界参与“三认”活动，掀起全民义务植树的高潮；二是制定本区详细的义务植树活动方案，并及时向市城管局园林绿化管理科反馈义务植树认种认养报名统计及信息报送工作；三是做好“植树月”的宣传工作，营造浓厚的爱绿护绿氛围。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园林绿化管理科会同园林绿化管理中心进行考评。根据考评情况在3月份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加减分，第一名加1分，第二名加0.5分，第三名不加分，第四名扣1分。

（五）城区重点区域城市管理考评工作。各区要对照《关于加强城区重点区域城市管理考评工作的通知》（株城管办〔2022〕31号），加强城区重点区域的综合管理工作，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考核评价科牵头组织，会同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实施。根据对各区重点区域打卡考评（20%）、现场抽查考评（30%）、日常管理考评（50%）等情况进行综合排名，根据排名情况在3月份城区城市管理总成绩中加减分，第一名加1分，第二名加0.5分，第三名不加分，第四名扣1分。（3月份城市管理重点区域清单另行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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